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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生活纪律知与行 

——严守生活纪律的“硬核”要求 

 

2021 年 2 月，《清风汇》在第三期中解读了饮酒驾车、打牌赌博

等不良行为的成本之高，让我们了解到这些看似平常的“小娱乐”不

仅涉嫌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甚至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犯罪。《清风汇》

倡导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树牢纪法意识，规范日常行为，维护社会

良好秩序。杜绝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秩序问题，从严守生活纪律要求做

起。 

 

一、真实案例 

某市原市委书记赵某，喜好在高档会所吃喝玩乐，每个月都要去

两三次。为了“服侍好”该书记，圈子里的人根据他的个人喜好，专

门为他开设了一家会所。他经常邀集一伙人在这个会所里吃饭、喝酒、

唱歌、打牌、吃夜宵，一玩就到凌晨两三点。他喜欢喝高档红酒，嗜

好野味，吃饭或消夜时，通常会特意安排在会所。当然，所有这些消

费都是由企业老板买单，赵某的行为造成了恶劣影响。在他的审查报

告中，违反生活纪律是重要一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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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案例解析 

党的生活纪律给我们列出了生活中哪些事情不能做，划出了“红

线”，明确了底线。很多案例表明，一些党员干部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

值观偏离，耐不住寂寞、经不起诱惑，沉湎于奢靡享乐，最终滑向违

纪违法的深渊。 

赵某的行为是思想道德滑坡，生活方式不健康的表现。党员干部

的生活作风，看似是个人的私事，实质却关乎党的形象作风，是党的

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一些党员干部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，玩心很重，

背离了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，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

影响，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，使他人教训成为警醒。 

 

三、案例反思 

（一）少虚度光阴、多健康爱好 

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爱好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情趣、价值观

念和品位修养。健康的爱好可以陶冶高尚情操，提升生活品位。要把

做一个高尚的人、纯粹的人、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作为每一个党员

的不懈追求和行为常态。自觉坚守精神家园、坚守人格底线，培养读

书、运动、音乐、书法等健康的爱好，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

风邪气，严守纪律和规矩。 

管住爱好，不被“绑架”。有爱好无可厚非，关键是要“爱”之有

道，“好”之有度，千万不能被爱好“控制”，谨防爱好成为一些觊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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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瞄准的“突破口”。“不怕领导讲原则，就怕领导没爱好”充分说明:

放松警惕，放纵私欲，终将为“爱好”付出沉重代价。党员干部在爱

好面前一定要保持警醒，自觉抵制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的侵蚀，经得

住诱惑，管得住小节，不为爱好迷失了方向，丧失了原则。 

培养读书等健康的爱好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多充电、多读书，

多一点书卷气，少一点庸俗味。党员干部要从“为什么读、读什么书、

怎么读书”三个维度来思考读书，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、一

种工作责任、一种精神追求，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、善读书。“问渠

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新知识、新情况、新事物层出不穷，

党员干部只有紧跟时代步伐，主动加快知识更新、优化知识结构、拓

宽眼界，才能在挑战中抓住机遇，不断前进。 

 

（二）少出去应酬、多回家吃饭 

“革命小酒天天醉，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。”如果党员干部成天忙

于各种饭局酒桌、交际应酬，把精力耗费在吃吃喝喝、打牌享乐这些

事情上，不仅会伤害身体，影响家庭和谐，也会助长铺张浪费的歪风

邪气，甚至走上违纪违法之路。除了工作需要以外，还是要少参加饭

局，少一些应酬，多回家吃饭。 

要时刻注意管住嘴。“少出去应酬，多回家吃饭”这句简单话语的

背后，不仅体现着风清气正，也蕴藏着爱家的大智慧。出去吃饭要弄

清楚“谁买单、和谁吃、在哪里吃”等问题，对目的不纯的饭局坚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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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“不”，才能做到不触电、不嘴软，也不会栽在因“饭”而设下的“局”

里。 

要多与家人沟通交流。多回家吃饭，多和家人沟通，多和孩子互

动，这是一种好家风的传承。与家人吃饭聊天，了解家人的情感诉求，

帮助家人排解思想上的困惑，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，形成良好的家庭

氛围，在天伦之乐中传承良好家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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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扩展阅读 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节选） 

 

第一百二十六条  生活奢靡、贪图享乐、追求低级趣味，造成不

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

职务处分。  

  第一百二十七条 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

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

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 

  利用职权、教养关系、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

性关系的，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。  

第一百二十八条 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，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

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  

  第一百二十九条  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行为的，

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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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公款缴纳个税如何处理 

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冯国刚 

 

“本应由职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，却由单位公款支付。”近日，中

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，宁波市镇海区供销社下属单位骆驼供销社

原主任施建苗用单位资金支付职工个人所得税。 

2020 年 9 月，镇海区纪委监委派驻第六纪检监察组对骆驼供销社

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 2018 年 8 月就已经调走的供销社原主任施建苗，

当年 12 月份以前的工资仍在骆驼供销社发放。经过核对工资报表和银

行存款日记账等财务报表，第六纪检监察组又有新发现，骆驼供销社

用单位资金支付职工个人所得税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规

定，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，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用公款缴纳本应个人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明显不合法。 

“2016 年底，施建苗经与班子成员口头商量，以单位职工收入不

高为由，违规决定由骆驼供销社为职工缴纳个人所得税。”经查，2017

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，骆驼供销社以单位资金支付包括施建苗在内的

8 名职工个人所得税共计 2.6 万余元。同时，2015 年初至 2018 年 8 月，

施建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意骆驼供销社出纳罗某开立、使用

个人银行账户存放单位资金。 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党组织在纪律审

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，虽不构成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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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，损害党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，应当视具体情节

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。据此，施建苗违规用公款缴纳单位职工

个人所得税、同意“公款私存”，应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。 

同时，党纪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一人有两种以上（含两种）

应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，应当合并处理，按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

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。 

“在组织核实、立案审查过程中，施建苗能够配合，如实说明本

人违纪违法事实，主动挽回损失，消除不良影响，可以予以减轻处分。”

镇海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十七条第（二）

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三条等规定，经镇海区

供销社党委会议审议，决定给予施建苗党内警告处分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违规用公款为职工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一定金额，

可能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。根据刑法的规定，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

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违反国家规定，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

集体私分给个人，数额较大的，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。 

“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，奉化区交通工程建设管理所

班子会议讨论决定，以单位名义用下属三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为全

体职工缴纳个人所得税”。宁波市纪委监委 2019 年 10 月的一则通报中

也涉及用公款缴纳职工个人所得税问题。 

经查，时任宁波市奉化区交通工程建设管理所党支部书记、所长

杨培君，截流经营收入并设立 1400 万余元的多个小金库。为了让小金 



 解 读  

 

 2021.02 

 

 

库的钱名正言顺地支出，杨培君处心积虑，制定了一套内部考核办法，

并据此将小金库内的资金进行分配，共计私分 84.75 万元，其本人分

得 18.375 万元。此外，2011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，杨培君通过给员

工承担个人所得税等方式给员工大发“福利”，共计私分国有资产 195

万余元，其中缴纳的杨培君个人所得税额，共计 26 万余元。 

“该案共计追缴违法犯罪所得款项 270 余万元，其中杨培君私分

国有资产 195 多万元，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。”宁波市奉化区纪委监

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江勇介绍，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人民

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涉嫌

私分国有资产，累计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，应予立案。 

最终，杨培君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因犯私分国有资产罪等被

判处刑罚。 

 


